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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稅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八條   土地所有權人在本法施行區域內申請超過一處之自用住宅

用地時，依本法第十七條第三項認定一處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

率，以土地所有權人擇定之戶籍所在地為準；土地所有權人未

擇定者，其適用順序如下： 

          一、土地所有權人之戶籍所在地。 

          二、配偶之戶籍所在地。 

          三、未成年受扶養親屬之戶籍所在地。 

          土地所有權人與其配偶或未成年之受扶養親屬分別以所有

土地申請自用住宅用地者，應以共同擇定之戶籍所在地為準；

未擇定者，應以土地所有權人與其配偶、未成年之受扶養親屬

申請當年度之自用住宅用地地價稅最高者為準。 

          第一項第三款戶籍所在地之適用順序，依長幼次序定之。 

第九條    土地所有權人在本法施行區域內申請之自用住宅用地面積

超過本法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時，應依土地所有權人擇定之適

用順序計算至該規定之面積限制為止；土地所有權人未擇定

者，其適用順序如下： 

      一、土地所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之受扶養親屬之戶籍

所在   

         地。 

      二、直系血親尊親屬之戶籍所在地。 

      三、直系血親卑親屬之戶籍所在地。 

      四、直系姻親之戶籍所在地。 

      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之適用順序，依長幼次序定之。 

 



第十四條    土地所有權人申請適用本法第十八條特別稅率計徵地價         

稅者，應填具申請書，並依下列規定，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

核定之： 

一、 工業用地：應檢附建造執照及興辦工業人證明文

件；建廠前依法應取得設立許可者，應加附工廠設

立許可文件。其已開工生產者，應檢附工廠登記證

明文件。 

二、 其他按特別稅率計徵地價稅之土地：應檢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核准或行政院專案核准之有關文件及

使用計畫書圖或組織設立章程或建築改良物證明

文件。 

核定按本法第十八條特別稅率計徵地價稅之土地，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應由土地所有權人申報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計

徵地價稅： 

一、 逾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期限尚未按核准計畫

完成使用。 

二、 停工或停止使用逾一年。 

前項第二款停工或停止使用逾一年之土地，如屬工業用

地，其在工廠登記未被工業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且未變更

供其他使用前，仍繼續按特別稅率計徵地價稅。 

          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應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計徵地價稅

之案件，至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尚未核課或尚未

核課確定者，適用前項規定。 

第四十四條    土地所有權人申報出售在本法施行區域內之自用住宅

用地，面積超過本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時，應依土地所

有權人擇定之適用順序計算至該規定之面積限制為止；土地

所有權人未擇定者，應以各筆土地依本法第三十三條規定計

算之土地增值稅，由高至低之適用順序計算之。 

              本細則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一月十三日修正施行前出



售自用住宅用地尚未核課確定案件，適用前項規定。 

第四十九條   依本法第三十二條計算土地漲價總數額時，應按本法

第三十條審核申報移轉現值所屬年月已公告之最近臺灣地

區消費者物價總指數，調整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時申報

之土地移轉現值。 

第五十七條之一（刪除） 

第五十八條    依本法第三十九條之二第一項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

者，應檢附直轄市、縣 (市) 農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農業用

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文件，送主管稽徵機關辦理。 

直轄市、縣 (市) 農業主管機關辦理前項所定作農業

使用證明文件之核發事項，得委任或委辦區、鄉 (鎮、市、

區) 公所辦理。 

 


